
公 告

王立峰：本院已受理原告张青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请求：1、判令被

告王立峰立即偿还原告张青海欠款本金 9000元及资金占有损失 22.5元，以上合

计 9022.5 元(上述资金占有损失以欠款本金 9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计算,
从 2021年 8 月 15日起暂计至 2021年 8 月 31日,之后资金占有损失顺延计算至

欠款本金实际清偿完毕时止)；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 12日



公 告

安徽达冠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夏玉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请

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2021年 3月至 4月拖欠的工资 16000元；二、案

件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 12日



公 告

武米培：本院已受理原告童守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请求：1、判令被

告武米培偿还借款人民币 3万元利息 1.92万元(自 2019年 1月 21日计算至起诉

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 12日



公 告

辛红伟：本院已受理原告陈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请求：1、依法判令

被告辛红伟立即向原告陈超偿还 22557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辛红伟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和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 12日



公 告

天津朗时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合肥雅施美商贸有限公司：原告上海罡厚

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朗时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合肥雅施美商贸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并依法作出如下判决：被告天津朗时建

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合肥雅施美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

支付原告上海罡厚贸易有限公司票据款 553392.67元及利息(利息自 2021年 7月
23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 4679元，保全费 3299元，公告费 800元，共计 8778元，由被

告天津朗时建筑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合肥雅施美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02民初 288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 12日



公 告

金寨县天堃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合肥天昕线缆有限公司诉被告金

寨县天堃商贸有限公司、张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 12日



公 告

时龙(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合肥科笛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时

龙(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 12日



公 告

合肥市包河区辰晨生鲜超市宁国路店(经营者常元社)：本院受理原告合肥通

胜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合肥市包河区辰晨生鲜超市宁国路店(经营者常元社)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被告合肥市包河区辰晨生鲜超市宁国路

店(经营者常元社)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11民初 62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 12日



公 告

方有奎(居民身份证号码:342423199109152591)：本院受理原告侯俊峰与被告

方有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方有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侯俊峰货款 135611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 6124.79元[暂计算至 2022年 3月 15日，之后以尚欠货款 135611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 1.5倍计算至款清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135元及公告费 800元由被告方有奎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 12日



破产清算公告
本院根据淮南市成献木制品有限公司申请，于 2022 年 7 月 8 日作出（2022）皖 0403

破 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淮南通耀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作出决定书，指定安

徽竞合律师事务所担任淮南通耀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鉴于淮南通耀商贸有限公司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务人财产状况清楚，案情简单，且淮

南通耀商贸有限公司可能存在无财产或者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全部破产费用的情形，为了提

升审判效率，加快破产案件审理进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

审理的意见》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淮南通耀商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2年
8月 10日前，向淮南通耀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淮河大

道北段东方大厦三楼安徽竞合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232001，联系人：张庆，联系电话：

18063008567，0554-6650883）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淮南通耀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淮南通耀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2年 8月 11日上午 10时在本院（地址：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广场北路）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采取网络会议的模式，表决形式为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公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公函。

特此公告

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 10日



道歉公告

本人程九程自 2021年 8月份起，在未办理相关采砂证件的情况下用吸砂泵

船在长江铜陵段盗采江砂，被以非法采矿罪判处刑罚。我已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

行为触犯了法律，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我已进行

了赔偿并承当了相应的责任。特在此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希望对我的行为

予以谅解，我保证今后一定争做懂法守法的公民，维护好生态环境，为社会的进

步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道歉人：程九程

2022年 7月 8日


